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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      2022年 1 月 18日 
 

     

    支队长马志忠带队检查节前安全及疫情防控工作  12月 31

日，支队长马志忠到上西长途汽车站、欣欣冷链物流公司、万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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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流公司、皇则码头开展元旦节前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执法

监督检查。副支队长王其伟及相关科室、大队负责人随行检查。 

马志忠支队长现场检查了企业防疫登记台账，查阅了车辆动

态监控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等资料，并与相关企业负责人进

行了交流。他要求:一是要慎终如始，抓好疫情防控工作。交通

运输企业要清醒认识当前防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严格落实疫情

防控企业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各项常态化防疫措施，督促企业从

业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。二是筑牢防线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。

各交通运输企业要全面开展节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，及时整改发

现问题，务必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、问题整改全覆盖。三是逗真

碰硬，抓好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工作。各执法大队要切实做好

岁末年初及春运期间的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工作，重点要加强

客运、货运、公交、出租行业的执法监督检查，坚决杜绝恶性安

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，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全、畅通的节日出行环

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办公室） 

支队召开全市道路客货运输突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

动暨非法营运“百日攻坚”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会议  12 月 29日，

陈昌军和马晓东副支队长组织全市各县、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

法大队负责人，支队相关科室、大队负责人、利州区交通运输局

分管领导及重点客货运输企业负责人召开全市道路客货运输突

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暨非法营运“百日攻坚”专项整治

行动工作会。会上传达了《道路客货运输突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

整治行动》《非法营运“百日攻坚”专项整治行动》《广元市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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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网约车行业合规化进程工作方案》等相关工作要求，学习了《关

于实行道路重点营运车辆和企业安全生产记分管理的通知（试

行）》等相关文件。 

会议要求：一是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各执法大队要深刻认识

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，按照自身职责，掌握工作要点，

认真组织筹划，抓好工作落实。二是迅速开展整治行动。各执法

大队要针对重点对象、重点区域、重点路段，通过高地联动、市

县联动等方式迅速开展专项整治工作。三是及时报送相关信息。

各执法大队要明确具体联络责任人员，认真收集整理专项整治工

作相关资料及信息，按时报送相关信息。        （特勤大队） 

副支队长马晓东带队检查 S410 朝天过境段公路复工复产工

作  12 月 14日，副支队长马晓东率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执法大队

和朝天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 S410 朝天过境段公路工

程复工复产工作情况开展专项执法检查。检查组对明月隧道施工

现场安全生产条件进行了检查，并审查了复工复产及试验检测相

关资料，组织参建各方召开了工地例会。 

会上，检查组通报了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了整改要

求，签发了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。副支队长马晓东强调：一是各

参建单位要认真高度重视施工安全，全力以赴守牢安全生产底

线，坚决避免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。二是施工单位务必切实履

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照问题清单，加大人力物力投入，落实

整改措施，确保问题全面整改销号。三是监理单位要认真履行监

理职责，严格执行监理程序，按要求配合专业监理工程师定时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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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监理巡视和旁站工作。四是建设单位要统筹推进项目建设管理

工作，强化人员履约考核，督促各参建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关键岗

位人员到岗履职尽责，确保工程质量可靠及安全可控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执法大队） 

副支队长罗军督导检查青川县治超执法工作  12月 21 日，

副支队长罗军率路政执法大队对青川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

大队规范治超执法工作进行督导检查。 

检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和查阅资料等方式，对青川县超限超载

联合执法工作情况、电子抓拍系统运行管理情况及“每日舆情”

反映七佛乡超载货车压坏道路调查处理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，并

会同青川县交通运输局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座谈会。 

会上，副支队长罗军要求：一要严格履行职责。认真履行交

通运输部门“双超”治理工作职责，严格按照公路货运车辆超限

超载认定标准进行检测认定。二要认真开展联合执法。交通运输

部门要将超限超载车辆按规定全部移交公安交警部门实施处罚

和记分。三是严格落实“一超四罚”制度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要

根据规定对超限超载车辆、驾驶人、道路运输企业追究相关责任。

四要规范使用电子抓拍系统。要安排专人管理，确保电子抓拍系

统 24 小时正常使用，对抓拍信息要及时审核并向公安交警部门

推送。五是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要加强执法监督检查，确保

年末岁初安全生产形势可控。               （路政执法大队） 

副支队长王其伟带队开展 2021 年度嘉陵江广元水域巡航工

作  12 月 16日，王其伟副支队长率支队航务海事大队，苍溪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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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化区交通运输局及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开展 2021 年

度嘉陵江广元水域巡航工作。 

检查组现场查看了沿江各航段通航环境、船舶通行秩序、沿

江岸线保护开发情况及非法捕鱼、非法采砂、非法交通船等“三

无”船舶整治情况并在苍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召开

了座谈会。 

会上，王其伟副支队长要求：一是要通过标准化创建，实现

执法业务、执法办案、管理规程提档升级，促进各项工作严格规

范落实，实现各项执法工作综合提升；二是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

管理，加强港航综合协调，构建高质量的港口支持保障体系；三

是要加强船舶污染防治，推动港航绿色健康发展；四是要加强船

员素质管理，推进建造高质量船员队伍。         

（苍溪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 

支队开展新《安全生产法》集中宣贯培训   为牢固树立人

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，支队于 12月 22 日组织全体

执法人员开展了新《安全生产法》集中宣贯培训，并特别邀请广

元市应急管理局工会主席谢宏斌就新《安全生产法》进行专题辅

导。 

谢宏斌主任介绍了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

新思想、新理念，以及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。从

“势”切入，对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时代定位、修订背景、修订

历程进行了解读；从“理”深究，对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修订思

路、学习理解、与 14 版条文对比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；从“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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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，对企业严格守法、机构深度懂法、政府精准执法三个方面

进行了指导。通过此次培训，使支队执法人员对新《安全生产法》

有了更加深入、系统的了解，为今后的安全生产执法监督检查提

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基本遵循。              （执法监督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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